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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第11条被派遣劳动者有权推
举代表与劳务派遣单位进行集体协商。

使用被派遣劳动者较多的用工单位，
应当有被派遣劳动者代表参加集体协商会
议，听取其意见建议，保障被派遣劳动者合
法权益。

【解读】关于被派遣劳动者的规定，审
议时，一些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门、地
方提出，目前大量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单位
越来越多，损害被派遣劳动者权益的情况也
时有发生，同工不同酬现象依然存在，《条例》
应当加强对被派遣劳动者权益的保障，规定
被派遣劳动者有权参加用工单位的集体协商
会议。

也有意见认为，被派遣劳动者与用工单
位无劳动关系，不具有代表用工单位职工参
加职代会的资格。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

定，被派遣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是劳务关
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与其进行集体协商的企
业应该是劳务派遣单位而不是用工单位，允
许其同时参加用工单位的集体协商，可能导
致劳务派遣单位放弃本应承担的责任。

为保障被派遣劳动者的知情权、参与
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结合被派遣劳动者的
工作岗位在用工单位的实际情况，《条例》对
此分两款作出规定，第一款明确被派遣劳动
者有权推举代表与劳务派遣单位进行集体
协商。第二款规定，“使用被派遣劳动者较多
的用工单位，应当有被派遣劳动者代表参加
集体协商会议，听取其意见建议，保障被派
遣劳动者合法权益”，为被派遣劳动者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增设新的途径。
《条例》的这些规定是重要的突破，对各

级工会有效保障劳务派遣工的合法权益必
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亮点之三
年度工资水平
每年专项协商

【法规】第19条第1款集体协商双方应
当每年就职工年度工资水平、年度工资调整
办法和年度工资总收入等事项进行协商，签
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第20条一个工资年度内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劳动者一方可以提出增长工资的要求，
与用人单位进行集体协商：

（一）当地人民政府发布的工资指导线提
高的；

（二）本地区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的；
（三）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情形。
用人单位确因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

化难以履行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可以提出
工资调整方案，与劳动者一方进行集体协商。

【解读】实行工资集体协商，是深化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手段，是建立职工工资
民主共决机制的基本形式。据调查显示，近年
来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2009年，我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
资（含私营经济单位）为27480元，高于国家平
均水平，在全国各省区中名列前茅。但在企业
初次分配中，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收入偏低、
工资增长缓慢、企业内部收入差距过大、工资
分配不透明等问题依然突出存在。

为了通过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立稳定的
职工工资增长机制，改变工资由企业单方决
定的格局，《条例》规定，集体协商双方应当每
年就职工年度工资水平、年度工资调整办法
和年度工资总收入等事项进行协商，签订工
资专项集体合同。
《条例》还规定，在工资指导线提高、物价

水平提高等条件下，劳动者一方可以提出增
长工资的要求，与用人单位进行集体协商。通
过建立正常的职工工资收入增长制度，保证
职工收入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保障广
大劳动者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同时，为统筹兼顾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
《条例》规定，用人单位确因生产经营状况发
生重大变化难以履行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
可以提出工资调整方案，与劳动者一方进行
集体协商。

这样，通过集体协商，达成协商双方都能
接受的利益平衡点，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工资
共决机制，实现企业和谐稳定持续发展。

亮点之四
小企业开展行业性、
区域性集体协商

【法规】第25条县级以下行业集聚或
者小企业比较集中的区域，可以由行业工会或
者区域工会代表劳动者一方，行业协会、商会
或者企业家协会、工商联等企业代表组织代表
用人单位一方，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
假、劳动安全与卫生、社会保险与福利等事项
进行集体协商，签订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合同。

第26条依法订立的行业性、区域性集体
合同对当地本行业、本区域的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具有约束力。

【解读】小企业是我省经济增长的主体
力量。实践证明，针对小企业职工流动性较大、
工会力量薄弱的特点，在小企业或者同行业企业
比较集中的地区开展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协商，签
订集体合同，对维护职工和企业双方的合法权益，
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促进行业和区域经济
的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将发挥重要的作
用。《条例》对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合同的约束范
围、合同内容、签订程序等作了具体规定。
《条例》将开展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协商工

作的范围限定为“县级以下行业集聚或者小企
业比较集中的区域”。开展行业性、区域性集体
协商工作，应当从本行业、本区域劳动关系的
特点和企业实际出发，紧紧围绕劳动报酬、工
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与卫生、社会保险
与福利等事项进行。根据《条例》，依法订立的
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合同对当地本行业、本区
域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具有约束力。

亮点之二
被派遣劳动者维权有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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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集体协商敢谈、会谈、谈得成
详解《浙江省集体合同条例》

立法背景

集体协商中的
四“ 不”亟待解决

集体协商，是劳动者一方与用
人单位就签订集体合同有关事项进
行平等协商的活动。集体合同，是
劳动者一方与用人单位根据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通过集体协商，
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
险与职工福利等事项签订的书面协
议，包括综合性集体合同、专项集
体合同、区域性集体合同和行业性
集体合同。

1998年10月省人大常委会制定
的《浙江省集体合同条例》，对于建
立健全我省的集体合同制度，维护
劳动关系双方合法权益，构建和谐
稳定劳动关系，促进企业、职工共
同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
用。

据省总工会统计，至2009年
年底，全省签订企业与职工工资专
项集体合同67321个，涉及企业职
工541万人；签订区域性、行业性
工资专项集体合同3615个，涉及企
业职工188万人。

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
经济社会的发展，集体合同的订立
主体、内容、签订程序要求等都发
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随着工资集
体协商工作的全面开展，《条例》
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形势下推进
集体合同工作的需要，亟待补充、
修改和完善。

在开展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工作
的实践中，立法滞后的问题日益突
出，集体协商工作中存在的“不愿
谈”“不敢谈”“不会谈”和“谈
不成”等突出问题亟需解决，而有
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又需要以法
规的形式加以提升。因此，对《条
例》进行适应形势的修订是十分必
要的。

【法规】第7条集体协商的任何一方
以书面形式向对方提出集体协商要求，另一
方不得拒绝，并应当在收到书面要求之日起
十个工作日内予以书面答复，商定集体协商
时间。

第10条第2款已经建立工会的用
人单位，劳动者一方的首席代表由工会负
责人担任，其他协商代表由职工代表大会
或者职工大会选举产生。尚未建立工会的
用人单位，劳动者一方协商代表在地方工
会或者产业工会指导下由职工民主推举
产生，并经用人单位职工代表大会全体代
表过半数同意或者全体职工过半数同意，
首席代表从参加协商的劳动者代表中推
举产生。

第14条第1款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协
商代表履行职责必要的工作时间。协商代表
履行职责占用工作时间的，其工资和其他待
遇不受影响。

【解读】集体协商制度是集体合同制
度的基础保证。建立健全集体协商集体合同
制度，可以更好地建立企业和职工表达各自
利益诉求、进行平等协商的平台和机制，更
好地协调企业与职工的利益，保障劳动关系
双方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促
进企业和职工的共同健康发展。《条例》新增

“集体协商”一章，根据有关部委规章和省委
省政府有关文件要求，结合我省推进集体协
商工作的实践，对集体协商的启动、协商代
表的产生、协商的形式、协商代表的保护等
作了全面具体的规定。
《条例》规定，集体协商的任何一方以书

面形式向对方提出集体协商要求，另一方不
得拒绝，并应当在收到书面要求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予以书面答复，商定集体协商时
间。用人单位拒绝或者拖延另一方集体协商
要求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其限期改正。
《条例》区分已经建立工会和尚未建立

工会的情形对集体协商代表和首席代表的
产生作了规定，突出了各级工会组织在开展
集体协商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职责，提高了
协商要约的影响力和约束力，推进集体协商
集体合同工作深入持久开展。
《条例》对协商代表的合法权益给予保

护，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协商代表履行职
责必要的工作时间。用人单位对依法履行集
体协商职责的协商代表给予不公正待遇，进
行打击报复，未经协商代表本人同意调动其
工作岗位、变更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由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
部门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改正；造成损失的，
给予赔偿。

亮点之一
突出各级工会的职责

《 浙江省集体合同条例》于
今年11月25日经省第十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修订通过，将于明年
1月1日施行。 这是从法律制度
上规范、完善和促进我省集体协
商集体合同工作的一项重要举
措。 本期《 识法》特邀请省人大常
委会的专家解读这个法规。


